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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LS Holdings Limited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1）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本公佈載有本公司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

報告全文，符合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中有關第一季度業績初步公佈附載資料

之相關要求。本公司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印刷本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按GEM

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wls.com.hk登載以供查閱。

代表董事會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蘇汝成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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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蘇汝成博士（主席兼執行董事）、江錦宏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黎婉薇女士（執行董事）、蘇宏進先生（執行董事）、謝逢春先生（執行董事）、羅文生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林惠如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盧家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發行人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
的規定而提供有關發行人的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或其
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GEM網頁連續登載七天或以上及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wls.com.hk登載。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
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
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滙隆」）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
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
詐成分；及 (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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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業績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
收益 3 52,670 32,299
銷售成本 (32,540) (16,164)

毛利 20,130 16,135
其他收入 4 264 1,06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7,814 (5,611)
營運及行政費用 (9,328) (9,88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6 29,261 –
融資成本 7 (2,372) (2,227)

除稅前收益（虧損） 45,769 (516)
稅項 8 (1,686) (731)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的收益（虧損） 44,083 (1,247)

終止經營
本期間來自終止經營的虧損 – (1,718)

本期間溢利（虧損） 44,083 (2,965)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 43,773 (1,432)
－來自終止經營 – (1,718)

43,773 (3,150)
非控股權益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 310 185

44,083 (2,965)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9 0.305港仙 （0.022港仙）

－攤薄 9 0.302港仙 （0.022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0.305港仙 （0.022港仙）

－攤薄 0.302港仙 （0.02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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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虧損） 44,083 (2,965)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102 (87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4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扣除稅項 116 (878)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44,199 (3,84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 43,889 (2,310)
－來自終止經營 – (1,718)

43,889 (4,028)
非控股權益應佔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 310 185

44,199 (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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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合併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2,801 (38,366) (324,015) 537,629 (13,280) 524,349

本期間虧損 – – – – – – (3,150) (3,150) 185 (2,96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之公平值虧損 – – – – – (878) – (878) – (878)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 – – – (878) (3,150) (4,028) 185 (3,843)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2,801 (39,244) (327,165) 533,601 (13,095) 520,50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合併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按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1,379 (37,706) (339,529) 521,353 (12,465) 508,888

本期間溢利 – – – – – – 43,773 43,773 310 44,08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 – – – – 102 – 102 – 10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工具 – – – – – 14 (14) – – –

本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 – – – 116 43,759 43,875 310 44,185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43,670 560,230 191,087 2,222 1,379 (37,590) (295,770) 565,228 (12,155) 553,073

附註：

a.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指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特別決議案將截至當
日股份溢價賬之全部進賬額註銷後轉撥自股份溢價賬的金額。

b.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面值換取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進行之集團重組
所購入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之差額。

c. 本集團之購股權儲備指有關授出日期所授出及於報告期末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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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受豁免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註
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為香港香港仔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滙廣場A座10樓1001-1006室。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乃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借貸業務、證券投資業務及資
產管理業務。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報，這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
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GEM上市規則項下之適用披露規定。未
經審核季度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一併閱讀。

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載者貫徹一致。採納與本集團有關
及已於本期間起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
重大影響。

3. 收益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之 

合約收益 38,920 19,906

資產管理業務 683 468

39,603 20,374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益：
貸款利息收入 13,067 11,925

總收益 52,670 32,299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收益之時間：
隨時間 39,603 2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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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收入 67 185

雜項收入 151 57

政府補貼 – 736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減免 – 30

利息收入 46 56

外匯兌換收益，淨額 – 3

264 1,067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淨值 7,497 (5,607)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317 (4)

7,814 (5,611)

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WLS (BVI) Limited（「WLS (BV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新滙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買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WLS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及出讓滙隆集團有限公
司（「滙隆集團」，WLS (BVI)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曾從事物業投資）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100,000股普通股（「銷
售股份」）的利益，而買方同意購買及承讓銷售股份，代價為76,000,000港元連同有關貸款收入2,000,000港元另
加滙隆集團於完成日期之資產淨值。

由於買方由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蘇汝成先生及執行董事黎婉薇最終實益擁有，故根據GEM上市規則，買方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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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收益29,261,000港元分析如下：

千港元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78,038

投資物業 44,4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及樓宇 6,065

－傢俬及裝置 18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

銀行存款及現金 120

應退回稅項 6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

其他貸款 (6,000)

遞延稅項負債 (101)

已出售資產淨值 45,24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已出售資產淨值 (45,246)

交易成本 (458)

出售及租回安排 (3,07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29,261

期間出售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代價 76,038

相關貸款收入 2,000

上一年已收按金 (7,588)

70,450

交易成本 (458)

減：出售及租回安排 (3,073)

現金流入淨額 6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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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利息 737 363
其他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1,553 1,756
租賃負債之利息 82 108

2,372 2,227

8. 稅項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支出 1,686 731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a) 來自持續經營及終止經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本期間盈利（虧損） 43,773 (3,15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4,367,101,072 14,367,101,072
有關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110,692,366 250,202,029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4,477,793,438 14,617,3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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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來自持續經營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的盈利（虧損） 43,773 (1,432)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詳述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使用者相同。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向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派發任何股息，亦無自截至二零
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起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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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於本文稱為「報告期」），本集團的收益約為52,700,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同期：32,3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加約63.2%。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持有人應
佔來自持續經營的溢利淨額約為43,8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的
虧損淨額：1,400,000港元）。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於報告期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
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之合約收益增加及借貸業務產生的收益增加。此外，本公司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
經營的溢利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總收益增加約20,400,000港元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產生的一次性收
益約29,300,000港元。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

於報告期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為本集團最大的業務分部。
本分部包括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服務、精裝修服務及其他輔助服務。於報告期內，本分部
產生的收益約為38,9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大幅增加約19,000,000港元，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共獲得28份新建築合約（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12份新
建築合約），從而導致於報告期內確認的來自該分部的合約收益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有所增加。

棚架搭建服務

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推出多個大型基建項目，以促進建造業的發展及造福社會。就此而言，政府
多管齊下，矢志維持穩定及可持續的土地供應，以滿足持續住房需求。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整個棚架搭建行業面對的主要困難為熟練技工及經驗豐富的人員的供應短缺。
該等短缺導致整個行業的勞工成本增加及利潤率下降，從而進一步加劇棚架搭建界別內的競爭。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的專利棚架搭建系統「霹靂」在行業上節省人力及提升效率方面效果顯著。

作為香港主要棚架搭建服務供應商之一，憑藉其無可挑剔的服務質素而廣受稱道，加上穩固的客戶
關係，本集團就獲得正面反饋及顯著的業務支持引以為傲。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為46個在建項目提供
棚架搭建服務，其中9個已如期完成，亦取得2份新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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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裝修服務

就精裝修服務而言，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主要為商業機構及豪宅終端用戶提供精裝修服務。本集團亦
拓展其服務範疇至天花板工程，迄今已收到客戶熱烈的反饋。因精裝修服務競爭激烈，本集團將繼續
努力獲取新合約。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其他輔助服務

就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其他輔助服務而言，本集團主要提供吊船工作台、防撞欄及登爬維修器材
之安裝及維修服務。本集團過去數年積極開展吊船工作台租賃業務，並在市場上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這使得本集團在競爭激烈的本地市場取得了穩定數目的新合約。

借貸業務

於報告期內，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對經濟造成影響的情況下，為了減輕企業及個人的現金流壓力及
減輕疫情對當地經濟的影響，企業及個人融資貸款呈現上升趨勢。於報告期內，憑藉相對具吸引力的
短期及長期貸款利息回報，本集團該分部的收益於報告期內錄得增加。

於報告期內，該業務分部為本集團帶來的收益增加及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3,100,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同期：約11,900,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授出的貸款本金額介乎200,000港元至25,000,000港元，年利
率介乎7.0%至40.5%。

證券投資業務

為把握金融市場的潛在回報，本集團於二零一五╱二零一六年度成立投資委員會並於本年度繼續投
資香港上市證券。每項擬進行投資均經過盡職審查及縝密考慮，以確保風險監控質素及為股東帶來
最大利益。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就其投資組合錄得公平值收益淨值約7,8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公平值虧
損淨額約5,600,000港元），主要由於香港股票市場的上行趨勢。鑒於應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疫苗
上市，本集團預測二零二一╱二零二二年度全球經濟將逐步向好。投資委員會將繼續密切監控本集
團的投資組合，以實現股東回報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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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

於收購藍塘創投有限公司（「藍塘」）（伸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伸達」，一間香港的持牌保險經紀及
註冊強積金公司中介人）的控股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後，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開始資產管理
業務。於報告期內，資產管理業務錄得營業額約683,000港元。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WLS (BVI) Limited （「WLS (BVI)」）（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新滙地
產發展有限公司（「買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WLS (BVI)有條件同意出售及
出讓滙隆集團有限公司（「滙隆集團」）（WLS (BVI)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100,000
股普通股（「銷售股份」）的利益，而買方同意購買及承讓銷售股份，代價約為76,000,000港元連同有關
貸款收入2,000,000港元。

由於買方由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蘇汝成先生及執行董事黎婉薇最終實益擁有，故根據GEM上市規
則，買方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GEM上市規則第20章，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
交易，並須遵守GEM上市規則第20章項下之申報、公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已落實買賣協議以通過出售銷售股份從而出售香港仔內地段第423號第750,000份相等不分割部分之
11,438整份之物業，包括滙隆集團持有的位於香港黃竹坑業興街11號南匯廣場第10樓之11個辦公單位
（「該物業」）。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完成。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
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公佈及通函。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滙隆集團已不再為WLS (BVI)的附屬公司。出售
一間附屬公司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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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造成的影響

於報告期內，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下列為有關我們的兩大
業務分部－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以及借貸之相關分析：

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

於二零二一年，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運作受到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蔓延的各項措施的限制，
相關政府部門批准的新建築項目及合約的數目減少。由中國內地進口的建築材料亦因2019冠狀病毒
病爆發及加強邊境防疫管制而延遲付運。此外，旅遊限制使市場可聘工人減少，進一步減緩現有建築
項目的進度。由於市場上的新項目減少，建造業競爭於本期間愈加激烈。

為降低上述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本集團檢討並靈活調整業務策略，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
三十日止年度降低建築合約價格以中標更多新建築合約。截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
團共獲授28份新建築合約（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12份新建築合約），因此於報告期內
確認的該分部的合約收益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有所增加。

借貸

在2019冠狀病毒病對經濟造成影響的情況下，為了減輕企業及個人的現金流壓力及減輕有關影響，
企業及個人融資貸款呈現上升趨勢。因此，於報告期內，我們的借貸業務的貸款組合錄得增加。

業務前景

隨著我們進入二零二一年，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上過去數月香港政治動蕩帶來的挑戰，會對香港
經濟帶來雙重打擊，並進一步導致香港物業市場的下跌趨勢。

因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對全球各地造成壓力，重創各行業發展，搭棚業亦不例外，在過去十年，
搭棚業競爭越來越大，人工成本不斷上漲，成本高昂，但生產力有所下降，面對勞動工人出現老化現象，
年輕一代怕辛勞及搭棚業技術要求高而拒絕入行，影響行業人才的招聘，加上政府規範越來越多，如
不輸入勞工等等因素，行業承載能力將會備受考驗，反映對前景嚴重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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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應市場發展需求，現今許多承建商已採用鐵棚代替竹棚，因鐵棚整體耐用性高，更可計
算承重力，訓練勞工時間可縮短，竹棚架在香港的未來，有機會被取締，依據趨勢發展，現今的鐵棚架，
已成為業界的採用之列，尤其在注重外觀的高級商場，所以，未來公司生意路向都是以混合棚及鐵棚
為主導。

展望二零二一年，鑒於當前經濟的不穩定性及種種困難，本集團正在檢討其現時資產結構及業務策略，
並對現時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以鞏固我們的資源，從而靈活應對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此外，本集
團將尋求機會重振棚架搭建業務，緊貼近期行業內使用竹棚有所下滑等發展趨勢，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高利潤率及具發展潛力的業務分部，如借貸業務。本集團將嚴格遵守成本
控制政策，迅速調整棚架搭建業務的業務策略，以應對變幻莫測的市場動態及為股東產生更多財務
回報。

最後，我們將會積極探索一切適宜的投資機會，使本集團的業務範圍多元化，努力推動業務的整體發展。
本集團的業務策略符合政府在物業建設、基建投資及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整體策略發展規劃的總體指
導方針。

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收益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約63.2%。為使業務組合能夠均衡地發展，本集團管理層
近年一直積極尋求其他業務機會及擴展至其他地區之可能性。為建築及建造工程提供棚架搭建、精
裝修及其他輔助服務以及借貸業務項目為本集團帶來可觀之收入，並有助維持本集團之財政穩健，
以期實現未來增長。

於報告期內，營運及行政費用由約9,900,000港元減少至約9,300,000港元，與二零二零年同期相比情況
類似。融資成本則由約2,200,000港元增加至約2,400,000港元。本集團會於未來期間繼續奉行其嚴格控
制成本之措施。融資活動所籌集的資金加強了本集團的營運資本，以應付未來進一步的投資及擴展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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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股東權益約565,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約
521,400,000港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除以上一節中的「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各段所披露的出售事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本集團概無進行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報告期後事項

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起概無發生對本集團產生影響的重要事件。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已由本公司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終止。該購股權計劃終止後，本公司不可再根據該計
劃授出任何其他購股權，惟該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就行使其終止前授出之購股權屬必要之範圍而言，
仍具十足效力。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董事會可全權酌情
邀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全職僱員（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執行、非執行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顧問）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主要目的為鼓勵董事、
合資格僱員及顧問。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獲
行使而予以發行之最多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30%。購股權計劃之年期直至二
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為止一直生效，因此，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失效。

因行使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向承授人授出的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
項下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最多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1%，除非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該承授人及其聯繫人士放棄投票表決權）個
別批准則除外，且向有關人士授出的購股權的數目及條件（包括認購價）須於股東批准前釐定。接納
授予購股權時須付象徵式代價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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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價可由董事會釐定，惟不得低於 (a)授出購股權之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於GEM
之收市價；(b)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股份於GEM之平
均收市價；及 (c)於授出日期之股份面值（三者以最高者為準），惟倘屬零碎股價，則每股認購價會約
整至最近整數港仙。

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購股權可於董事會通知每位承授人之期間內隨時全數或部份行使，惟根據
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該期間不得超過要約授出購股權之日起計十年。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條款，並無關
於必須持有某段最短期間方可行使購股權之一般規定。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包括首尾日期）
每股

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五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期內行使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僱員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至 
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0.0212 143,671,010 – – – – 143,671,010

143,671,010 – – – – 143,671,010

附註： 本公司僱員獲授的合共143,671,010份購股權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失效。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概無優先購買權條款使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管理合約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之一間主要從事資產管理之全資附屬公司伸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伸達」）與智
易顧問有限公司（「智易顧問」）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之合作協議仍然生效。根據該合作
協議，伸達已委聘智易顧問就伸達之日常營運、會計及財務事項提供管理服務。該合作協議並無固定
期限，且概無董事於該合作協議中擁有權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除上述者外，並無訂立或存在其他有關本公司全部或任何
重大部分業務之管理及行政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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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重大合約權益

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為訂約方而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終或三個月
內任何時間存續之重大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
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進行交易的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數目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三十一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蘇汝成博士 實益擁有人 3,320,000
配偶權益（附註 (a)） 3,320,000

6,640,000 0.05%

黎婉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3,320,000
配偶權益（附註 (a)） 3,320,000

6,640,000 0.05%

江錦宏先生 實益擁有人 1,778,000 0.01%

蘇宏進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00 0.01%

附註：黎婉薇女士為蘇汝成博士之配偶。



– 17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
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並不知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
政人員除外，彼等之權益已於上文披露）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的權益。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
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
亦無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本期間行使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已遵循GEM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所載之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不遵守
規定之買賣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的情況。

競爭權益

報告期內，根據GEM上市規則，下列董事於下列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業務（並不包括本公司董事獲委任為董事以代表本公司及╱或本集團權益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姓名

與本集團業務構成
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之實體名稱 競爭業務描述 權益性質

羅文生 凱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 證券經紀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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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實體之董事會且上述董事概無控制本公司董事會，因此，本集團可在
獨立於且與該等實體業務保持距離的情況下開展業務。

除以上所披露者外，報告期內，董事概不知悉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之緊密聯繫人（定
義見GEM上市規則）有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又或與本集團產生或可
能產生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公眾持股量之充足性

根據本公司可獲得之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維持所規
定之公眾持股量。

企業管治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特別注重建立一個優質的董事會、高成效的內部監控，並且對所有股東具透
明度及問責性。本公司相信透過推行嚴格的企業管治常規，將可改善問責性及透明度，從而令股東及
公眾信心增強。於第一季期內，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的條文規定，惟下文披露之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7條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主席最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舉行會議，而執行董事不會列席。由於董事會主席蘇汝成博士亦為執行董事，此項守則條文並不適用，
故本公司偏離此項守則條文。董事會已不斷監控及審閱本公司關於企業管治慣例之進度，以確保遵
守規例。於第一季期內曾舉行多次會議，並在適當情況下向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層送交通函及其
他指引，以確保彼等知悉關於企業管治慣例之問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清楚訂明審核委員會之權力
及職責。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盧家麒先生、羅文生先生及林惠如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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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
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程序。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業績尚未由本公司核數
師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認為該等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
已作出足夠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蘇汝成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蘇汝成博士（主席兼執行董事）、江錦宏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黎婉薇女士（執行董事）、蘇宏進先生（執行董事）、謝逢春先生（執行董事）、羅文生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林惠如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盧家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